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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必要性
香港國安法出台

實施，暫時穩定了香港
社會秩序，但是要保持
香港社會長期安寧穩
定，恢復經濟繁榮發

展，就必須完善香港的管治體制；要完善香
港的管治體制，就必須要從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着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於5月27日
高票通過的《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
訂）條例草案》，是香港實踐 「愛國者治港」
與 「一國兩制」 的里程碑。參與管治香港的
人，都必須率先接受 「一國」 的原則。

解決迫切民生問題

維持社會長期安寧穩定，是經濟發展的
基本條件。不論是本地、來自內地或海外的
投資者，沒有人會願意把資金投放在一個不
安寧穩定的地區。缺乏新的投資，就會窒礙
經濟發展，從而影響市民的就業與生計，尤
其是基層市民。此外，特區政府必須落實行
政主導，才有可能解決迫切的重大民生問題，

例如住房、教育、醫療等等多年來議而不行
的老問題。長久以來，特區政府內部分人缺
乏視野與魄力；在立法會裏，可能一票都沒
有，所謂行政主導，完全落空。有人會問：
為什麼港英政府做得到，回歸後就做不到？
原因很簡單，是因為當時立法局的議員，絕
大部分是由當時的港督委任，是支持政府政
策的鐵票。日前通過的新選舉制度，是針對
時弊，讓行政立法雙方能夠加強協調與合作，
保證行政主導能夠全面落實，香港能夠不受
傳統既得利益所阻礙，邁開大步向前走，努
力解決一些迫切的民生問題。

同時香港選舉制度的改革，會為香港社
會帶來長期穩定和可預測性。港英時期，香
港得到的不是民主，不是自由，更不是法治
（當時港英政府不歡迎的港人，可以無限期
拘留，也可以隨時驅逐出境），而是長期穩
定與可預測的環境。

所以香港要維持長治久安，政制改革至
關重要。但單單只有政改是不足夠的，政府
也一定要盡力解決民生問題，爭取民心。與
此同時，教育的配合也非常重要，要從幼稚

園、小學、中學及大學的教育做起，讓下一
代的年輕人能夠正確認識祖國五千年的歷史，
培養他們對文化、民族與國家的認同感，了
解國家與香港的關係，建立愛國愛港的基礎。

符合實際應大力支持

「一人一票普選」 並不是萬靈丹。美國
數十年來槍殺慘案屢起，但國會一直未能通
過槍支管制法案；而最近美國總統大選，造
成美國人民的極端兩極化，亦非美國之福。
同時美國總統選舉制度，亦需要改革，避免
常發生多數服從少數的現象。英國脫歐，雖
然是選民公投的結果，但只是僅過半數，是
福是禍，尚難預測！

總而言之，沒有盡善盡美的制度，沒有
最好，只有更好，只要有進步就是好。新的
選舉制度是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適應 「一
國兩制」 實踐需要的民主選舉制度，我們應
當大力支持，以觀成效。

國際知名計量經濟學家、香港中文大學
原校長

5月27日，本港立法會經過辯論程序通過了《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這是 「一
國兩制」 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一國兩制」 是國家政治制度領域的重大制度創
新，在全世界範圍內並無先例和經驗可循，在香港回歸後發揮了穩定大
局、促進團結、推動發展的重要作用。

然而，由於回歸前夕港英政府匆忙中刻意而為、動機並不單純的複
雜政治安排和選舉制度設計，令部分市民錯誤理解 「港人治港」 ，加上
外國和外部勢力的惡意操控，為數不少的反華分離分子、反中亂港勢力
利用制度漏洞堂而皇之進入行政、立法、司法機構大行破壞之道，造成
香港回歸以來社會分化嚴重，政府施政舉步維艱，居住、房屋和收入分
配等深層次社會問題日益嚴峻，改進民生促進民主等重大改革處處
受到掣肘，教育、媒體等行業重大問題不斷湧現，最終出現黑色
暴亂，甚至威脅到國家主權安全和統一。

良政善治可期

值此重大歷史關頭，中央以 「愛國者治港」 原則為要義推動和完善
特區選舉制度，既是實現 「港人治港」 、堅持 「一國兩制」 的重要舉措，
也是 「一國兩制」 的發展面臨重大阻礙和風險情況下，不得不為的亡羊
補牢、查漏補缺、撥亂反正之舉。

愛國者治港是應有之義，是 「港人治港」 的自然內涵，也是 「港人
治港」 表達方式的昇華和發展。愛國者是香港社會穩定的基本盤，香港
社會繁榮發展的壓艙石，也是香港社會實現有效公共治理的政治基礎和
重要保障。

本次完善選舉制度確保了香港政治體制更加穩健有力，能夠應對最
嚴峻的內外部挑戰，能夠在選舉委員會、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中有效
發揮作用，讓具有優秀管治能力的愛國人士掌握香港的管治權，促進立
法會恢復其憲制職能，形成行政立法相向而行、良性互動，切實提升管
治效能。真正維護公共利益，促進香港公眾福祉，團結香港各階層民眾，
解決香港深層次社會問題，從而夯實社會發展和穩定的政治基礎，確保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使得香港經濟巨輪能夠把
握航向，揚帆遠航。

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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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的香港中學文憑試剛剛告一段
落，相信各位考生也在考慮放榜後的升學出路。
當中必然有不少考生希望能夠進入八大的心儀
學科，好讓畢業後能夠 「贏在起跑線」 ，找到
一份高薪厚職的工作。然而，每一屆文憑試只
有大約三分一考生能夠考進八大的學士課程；
換言之，每年大部分學生需要從入讀自資高等

院校或投身職場之間作出選擇。
現今，學生的出路被高中課程及大專院校收生制度的缺陷所阻撓：

中學生選科時因應用學習科目對大專入學要求不利而被勸退，難以按其
志向選擇科目；而文憑試考生如考試表現稍遜，無論是否擁有其他應用
型的才能，均未有資格入讀大專課程。這對推動應用教育普及化，達成
多元升學和就業出路的願景構成了一大障礙。

學生難按志向興趣選科

假如一個學生希望按自己興趣修讀應用學習科目，可能會發現這
些科目對將來發展並不理想。現時的中學課程及選修科目被學術型科目
主導，甚少有應用型科目供選擇，局限了學生的選擇。高中教育制度對
僅存的應用學習科目安排更令有志於此的學生卻步。文憑試乙類應用學
習科目可考取的最高評級為 「達標並表現優異（Ⅱ）」 ，但此等級只能
和甲類學術科目的第四級同等。這等級限制無異將應用學習標劃為次等
科目，對日後升學構成阻礙，導致有興趣的學生卻步。此外，一些
文憑試的甲類科目如旅遊與款待等，其實與應用學習內的科目性質
比較相似，但教育局卻選擇將這些科目分拆開，其實削弱了應用學習
科目的吸引力。

學生即使修畢應用學習科目，也並不意味於報讀應用型大專課程
有着任何優勢，反而可能構成劣勢。在現行的高等教育收生機制下，學
生無論希望入讀什麼大專課程都只能透過文憑試成績考入高等院校，而
其他元素例如中學選修科、學生學習概覽，及工作經驗等並不受重視。
這做法鼓勵學生於中學階段只專注於提升考試成績，而許多學生因此不
敢花太多時間探索自己於學術以外的興趣，變相埋沒了他們的成就和潛
質。更重要的是，本身應該重視實用才能的應用學科，亦因申請人學術
成績未能達標為由，無法取錄合適的學生。

設立「才能為本收生機制」

為解決此難題，確保各類人才能夠按自身強項發展，各高等院校
應設立 「才能為本收生機制」 ，擴大現有的非常規收生機制。院校在錄
取過程中應考慮學生成績以外的經驗或興趣，以收納較適合應用學科而
成績未能符合一般入學要求的學生。此舉需要教育局認真審視其對高等
教育畢業率的態度。現有的成績為本收生機制以高門檻確保絕大部分學
生能夠成功畢業，卻令學生為了進大學而未能選讀自己感興趣的學科，
間接導致畢業生和所選的學科形成錯配，無法確保畢業生日後會進入相
應的行業。

「才能為本收生機制」 可鼓勵學生以不同途徑入讀自己心儀的學
科，更能促使他們畢業後投身所屬的行業，將香港的教育資源轉化為社
會經濟發展的動力。

社會發展需要多元人才各展所長，共同面對未來挑戰。不同行業
的要求不盡相同，難以透過單一的教育制度及收生標準滿足。透過調整
應用學習課程及高等院校收生機制，有助栽培一班能靈活思考、具創意、
能學以致用，並切合市場需求的人才，有助達至一個靈活、具有前瞻性
的教育制度。

團結香港基金教育及青年研究主管、助理研究員

提升應用學習
為中學生開拓前路

5月27日，香港特
別行政區立法會審議通
過《2021年完善選舉制
度（綜合修訂）條例草
案》，標誌着完善香港

特區選舉制度涉及的本地立法工作全面完成。
這是依法治港、撥亂反正的又一重大制度成果，
「愛國者治港」 從此有了制度保障。一個新篇
章自此開啟，一個新秩序從此建立。我們期待
並相信，香港將迎來良政善治。

愛國愛港是共同價值追求

新的選舉制度與香港國安法以及公職人員
宣誓效忠等制度一道，進一步確立了 「愛國者
治港」 新秩序。在這一新秩序下， 「愛國愛港」
成為治港者共同的政治理念和價值追求。參與
治港的公職人員，都必須堅定擁護 「一國兩制」
方針和基本法，尊重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尊
重中央全面管治權，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和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這是一道 「政
治達標線」 ，是起碼的標準。

在這一新秩序下，危害特別行政區政治穩
定和政權安全的種種亂象會得到有效治理，香
港民主政制將在健康有序的軌道上穩健發展。
曾經令我們忍無可忍的議會鬧劇、街頭暴力一
去不返，香港將迎來天朗氣清。

在這一新秩序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治理
效能會得到明顯提升，人們期盼的良政善治有
了堅實保障。新制度的確立，也是對特區治理
者的考驗。

考驗之一：如何有效落實新選舉制度？確
保即將舉行的香港特區選舉委員會選舉、立法
會選舉、行政長官選舉順利有序進行。人們拭
目以待。

考驗之二：如何體現良政善治？管治團隊
要好好作為，好好施政，為官不避事，為官要
做事。下大力氣解決土地房屋等深層次矛盾，
才能上對得起中央的良苦用心，下對得起香港
普羅大眾的殷殷期盼。

考驗之三：如何體現 「國之大者」 ？成大
事者，必有大視野、大格局、大情懷。器局狹
小者，縱有超凡之才，亦難成其大，正如蘇軾
感嘆賈誼之悲， 「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

識不足也。」
要善於觀大勢順大潮。登高望遠，審時度

勢。有了觀察世界的 「望遠鏡」 、 「顯微鏡」 ，
才能正確分析形勢，科學預見未來，透過現象
看本質，洞幽察微、胸有定見。

治理者要善於觀大勢順大潮

要善於謀大局做大事。不謀全局者難以謀
一域。要對世界大勢、國之大事心中有數，以
宏大視野觀全局、察形勢、謀發展。防止和克
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看當下不顧長遠、只
重局部忽視全局的 「短視症」 ，把可能引發系
統性全局性風險的矛盾和問題解決在基層、消
弭於未萌。

要想大眾獻大愛。要心中始終裝着民眾、
真誠為民眾。所謂 「港人治港」 ，就是把更好
滿足750萬市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作
為治理者施政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民心是最大
的政治，也是治理好特區的關鍵。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團聯
會會長

「香港市民支援愛
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 「支聯會」 ）成立於
1989年。有不少文章認
為，這是一個以 「愛國

民主」 為名義，以香港為基地勾結外部勢力，
企圖顛覆國家政權的組織。這種描述肯定不是
空穴來風，過去曾有傳媒揭發 「支聯會」 涉嫌
收受境外勢力的黑金，而獲美國國會撥款支持
營運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有可能是 「支聯
會」 金主之一。本文要討論的三個問題是： 「支
聯會」 的 「五大綱領」 是否違反香港國安法並
構成犯罪？ 「支聯會」 的行為是否還構成其他
犯罪？特區政府是否應當及時取締 「支聯會」 ？

言行涉違顛覆國家政權罪

「支聯會」 的綱領意圖是十分明確的，就
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領導，這是違反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憲法」 ）的。憲
法第1條第二款規定：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禁止任何組織
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憲法第31條是
香港實行不同制度的憲制基礎， 「一國兩制」
是指整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允許香港保
持資本主義制度。

應該說，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廣闊的歷
史眼光、胸襟與承擔，就不可能有 「一國兩
制」 。同時， 「一國兩制」 也不容許 「支聯會」
利用香港這個平台去推翻中國共產黨。

香港國安法第22條規定： 「以武力、威
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推翻、破壞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
制度的行為，即屬犯罪。」 香港有法律界人士
認為，構成此罪需要兩個前提，分別是使用暴
力或非法手段，即使相關口號屬顛覆口號，只

要 「支聯會」 的行為都是合法進行，不見得就
會違反國安法云云。

這種解讀明顯具有誤導性，需要糾正。首
先， 「兩個前提」 的說法是不正確的，這裏只
有一個前提，即 「非法手段」 ，包括武力和威
脅使用武力。支聯會口號違反憲法，符合 「非
法」 定義；其非法手段包括舉行晚會及遊行、
建立抹黑國家執政黨的展覽館、每年均在港大
清潔抹黑國家的雕塑、勾結外部反華勢力、接
受境外勢力資助等。

退而言之， 「支聯會」 的言行已經涉嫌
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支聯會」 的相
關綱領，實際上是利用香港這個平台煽動他
人破壞，甚至顛覆國家政權。國安法第23
條列明： 「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
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
行為的，即屬犯罪。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4月30日，首宗涉違反國安法的案件在
高院提訊，被告唐英傑被控兩項罪名。在聽
取控辯雙方陳詞後，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一
致裁定，就 「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 ，控方
毋須證明被告是否有使用武力。

從刑法理論看，顛覆罪屬行為犯，不要
求有顛覆政府的實際危害結果發生。換句話
說，行為人只要實施了顛覆行為即可構成。
因此，不能僅僅將推翻執政黨視為口號，認
為屬於自由權利。放眼世界，各個國家或地
區對有關自由權利的限制有不同標準。但有
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自由權利不是絕對
的，可以被依法加以限制。

「支聯會」 不僅涉嫌構成顛覆國家政權罪，
而且涉嫌構成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罪。據資料顯
示，國安法剛剛生效， 「支聯會」 就迫不及待
地以身試法。去年7月1日， 「支聯會」 主席李
卓人與梁繼平、羅冠聰等人參與美國國會的聽

證會，給美國 「制裁」 香港提供 「子彈」 。這
種行為涉嫌違反國安法第29條。

國安法第29條列明： 「……請求外國或
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
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
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可以構成 「勾結外
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第31條進
一步規定： 「公司、團體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組
織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對該組織判處罰金。
公司、團體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因犯本法規
定的罪行受到刑事處罰的，應責令其暫停運作
或者吊銷其執照或者營業許可證。」

拒改綱領公然對抗國安法

「支聯會」 去年申請舉辦燭光晚會，警方
以疫情理由拒絕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但 「支聯
會」 仍然 「抗命」 行事，構成非法集結罪。 「支
聯會」 早前又向警方申請舉辦遊行集會，警方
日前因應疫情發出禁止公眾集會及反對公眾遊
行通知書。筆者認為，疫情防控當然是一個考
慮因素，但更應該考慮的是「支聯會」相關綱領
的集會行動已經涉嫌違反國安法。因此，無論
疫情是否存在， 「支聯會」 的申請理應被拒絕。

進而言之，特區政府不僅要拒絕 「支聯會」
的集會申請，而且應該及時依法取締之。國安
法實施後， 「支聯會」 仍然表明不會改變 「五
大綱領」 ，屬於典型的頂風作案。對於這種危
害國家安全的組織，特區政府完全有必要按照
《社團條例》第8條規定取締之。

事實上， 「支聯會」 涉嫌觸犯國安法，
上月起陸續有會員團體決定退出，包括攬炒
派前議員梁耀忠的辦事處。倘若 「支聯會」
的其他成員仍然不知悔改，等待他們的一定
是法律制裁。

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執行會長、全國港澳
研究會理事

王惠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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